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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73）

澄清本公司前任核數師提出的關鍵事項

茲提述世茂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2022年4月29日有關更換核數師的公告。

關鍵事項

本公司前任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在其辭任函中指出，(1)
其要求提供有關本集團開發的若干新業務（包括工程服務和社區智能服務）在
其管理賬目就本集團收入確認與比較於2022年3月31日發佈的本集團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的調整，金額約為人民幣 923百萬元的資料；及 (2)由於實施了各種新
冠疫情防控措施，本公司截至 2022年4月28日未能提供羅兵咸所要求的所有資
料。

本集團於2021年拓展若干新業務，包括工程服務（「工程服務」）業務，並大力發
展社區智能服務（「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羅兵咸提出的關鍵事項（「關鍵事項」）
涉及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按總額基準和淨額基準進行的收入確
認。

本公司謹此載列導致關鍵事項的情況並提供相關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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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確認

本集團所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2021年財年」）的境內附屬公
司層面的管理賬目（「管理賬目」）分別按總額基準確認來自工程服務業務的收
入約人民幣 852百萬元及來自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約人民幣952百萬元（統
稱「初步確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稅收申報要求，該等金額根據
相關合約及╱或增值稅發票記入管理賬目。

本集團管理層亦於本公司層面編製2021年財年的綜合管理賬目（「綜合賬目」），
其中反映就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相關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作出的調整。

本集團管理層向羅兵咸提供管理賬目及綜合賬目，用於2021年財年的年度審
計。本集團於2022年1月27日為2021年財年審計向羅兵咸提供第一套綜合賬目
及管理賬目，且綜合賬目表明初步確認。羅兵咸於2022年2月23日對綜合賬目提
出意見。本集團管理層於 2022年3月10日向羅兵咸提供經修訂的綜合賬目。

於2022年3月10日至2022年3月28日期間，管理層與羅兵咸就工程服務業務及社
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按淨額基準計算的可能調整進行多次討論。於重新評
估綜合賬目中初步確認的會計處理方法（「重新評估」）後，本集團管理層對工程
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進行若干調整，由總額基準改為淨額基
準。羅兵咸確認，於公佈本公司2021年財年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未經審核業績
公告」）之前，應於綜合賬目中進行調整。於2022年3月10日之後，並無向羅兵咸
提供反映該等調整的進一步綜合賬目。

如下文所述，該等調整對本集團的2021年財年的溢利並無影響。本集團管理層
確認，並無對管理賬目進行調整。

會計調整的基準

初步確認符合中國的稅務申報要求，並以本集團為服務合約的訂約方，有權收
取全部合約金額，承擔委託人的角色並負責提供該等服務為基準進行。基於
此，來自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按總額基準確認，而並非假
設本集團承擔代理人的責任而按淨額基準確認。



– 3 –

根據羅兵咸於審計過程中對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收入確認的會
計處理的詢問，管理層重新評估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業務模式
的會計涵義，並對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金額按淨額基準
分別調整約人民幣 616百萬元及人民幣342百萬元。收入調整的對賬載列如下：

根據向
羅兵咸提供
的管理賬目

（「總額基準」）

總額與淨額
調整，即將若干
分包商成本重
新分配至收入

根據2022年
3月31日公佈的
未經審核賬目
（「淨額基準」）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工程服務業務 852 (616) 236
社區智能服務業務 952 (342) 610   
    
總計 1,804 (958) 846   

上述調整對本集團的2021年財年的溢利並無影響，原因為將收入與相關的銷售
成本相抵銷，以反映淨額基準。

該等調整於 2022年3月下旬通過電話告知羅兵咸，而羅兵咸並無經管理層更新
並反映該等調整的綜合賬目。

由於提供予羅兵咸的管理賬目以報稅要求為基礎，並無反映上述調整，因此截
至2022年3月28日，羅兵咸擁有的管理賬目並無反映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
服務業務的收入從總額基準調整為淨額基準的相關詳情（即經更新綜合賬目）。

該等調整的詳情包括（其中包括）相關文件，其乃羅兵咸於2022年3月28日向本公
司提出要求的部分文件。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誠如未經審核業績公告中所披露，由於新冠疫情及內地的防控措施，羅兵咸的
審計程序尚未完成，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亦未獲羅兵咸同意。管理層認為，未經
審核業績公告已適當及準確披露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已
納入根據從總額基準到淨額基準的變化作出的調整），且有關資料已由本公司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討論及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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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審計過程一直受以下事實所影響：(i)本集團的若干管理層及僱員被
隔離；及 (ii)於最近一波新冠疫情中，本公司總辦事處所在的辦公大樓被防疫封
控，因此於2022年4月28日羅兵咸辭任之前，無法向其提供與組成（其中包括）相
關合約的調整有關的部分文件。

重新評估

工程服務業務主要包括建造及工程服務，如電力及電子工程、內部裝修、景觀
以及其他商務及生活空間的民用工程。本公司通過多種營銷渠道獲得服務合
約，然後將工作外包予當地分包商，其將憑藉成本優勢及對當地市場的了解提
供大部分服務。

社區智能服務業務主要由兩部分組成：

(1) 智慧社區解決方案業務，涉及為物業及社區用戶提供與購自第三方製造
商的硬件整合的軟件應用程式，當中使用面容識別、以動作偵測方法實行
門禁、安全監控及溫度與照明控制。本公司通過修改及整合從訂約研發方
購買或獲得的軟件模塊，自行開發具有增強特色、功能及更佳用戶界面的
軟件解決方案，隨後註冊作為本集團自有知識產權；及

(2) 技術解決方案業務，涉及為物業及社區用戶提供用於大數據營銷及需求
生成的數據分析及應用程式小程序開發。就數據分析服務而言，本公司與
主要提供數據收集及分析服務的數名分包商緊密合作。本公司主要負責
協調項目及監督工作進度。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項下有關委託人與代理人考量的會計指引要求進行
評估，以釐定本集團於特定商品或服務轉移至客戶前是否擁有對該特定商品
或服務的控制權，有關指標包括但不限於：

(a) 本集團是否主要負責履行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務的承諾；

(b) 本集團於特定商品或服務轉移至客戶前是否有存貨風險；

(c) 本集團是否能酌情設定特定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及

(d) 本集團在甄選供應商時是否具有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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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集團涉及向客戶提供商品或服務，本集團釐定其承諾的性質為自行提供
特定商品或服務本身的履約責任（即本集團為委託人）或安排由另一方提供該
等商品或服務（即本集團為代理人）。倘本集團在向客戶轉移特定商品或服務前
控制該商品或服務，則本集團為委託人，而倘本集團的履約責任為安排另一方
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務，則本集團為代理人。

於重新評估時，本公司管理層綜合考慮上述因素，乃由於並無任何該等因素可
被單獨視為具推定或決定性，並於評估指標時根據合約條款、客戶與分包商的
安排以及其他有關事實及情況作出判斷。

就工程服務業務而言，本集團對建造及工程工作提供全週期管理，涵蓋根據客
戶的規格制定及控制工作計劃，以及於整個項目期間聯絡客戶及分包商並進
行質量管理。由於本集團並非主要負責履行提供建造及工程服務的責任，且於
項目中承擔極低風險，因此收入於向客戶交付服務時按淨額基準確認。

就社區智能服務業務而言，本集團通過修改及整合從訂約研發方購買或獲得
的軟件模塊，自行開發具有增強特色、功能及更佳用戶界面的軟件解決方案。
該等軟件解決方案隨後作為硬件業務中軟件綜合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出售予客
戶。當本集團主要負責履行提供與硬件集成的軟件應用程式的責任並控制特
定商品或服務（即註冊為本集團自有知識產權的軟件模塊）時，本集團通常為委
託人，因此收入於商品交付予客戶的時間點按總額基準確認。

另一方面，於提供若干技術解決方案的業務中，本集團亦為代理人，因為本集
團將廣告客戶與媒體合作夥伴或線上營銷解決方案提供商聯繫起來，並提供
若干增值服務，以通過研究廣告客戶的營銷需求幫助彼等實現更好的營銷效
果及代彼等密切監測活動表現。本集團並非主要負責履行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服務（涵蓋娛樂內容服務及用戶流量獲取服務）的責任，且於項目中承擔極低風
險，因此收入於向客戶交付服務時按淨額基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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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除關鍵事項外，羅兵咸在其辭任函中亦提及多項本公司尚未向羅兵咸提供的
待解決事項，以使其能夠充分評估業務模式、商業實質及憑證，以驗證╱支持
就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向客戶及由分包商提供的服務。該等待
解決事項（「待解決事項」）為：

a. 業務模式 － 澄清本公司是充當委託人或代理人；

b. 定價 － 客戶及供應商合約的定價決策和市場可比性；

c. 分包商事項 － 選擇分包商時採用的選擇標準及政策；

d. 項目╱服務交付文件 － 有關向客戶及由分包商提供服務的文件證據；

e. 收入確認 － 當項目有保留金條文時確認全部合約金額；及

f. 開發成本資本化 － 對開發的商業可行性的成本詳情及管理評估。

大華馬施雲的審核工作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4月29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委任大華馬施雲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華馬施雲」）為本公司新核數師，以填補羅兵咸辭任後之
臨時空缺。

大華馬施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對本
公司2021年財年的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計。

就關鍵事項而言，本公司已與大華馬施雲商討有關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
服務業務收入確認的總額與淨額的評估基準以及本集團向羅兵咸發送的綜合
賬目。

此外，大華馬施雲已考慮羅兵咸提出的待解決事項。大華馬施雲認為，待解決
事項並不「獨立」，並已於評估中對該等事項運用專業判斷，包括但不限於：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
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
證，作為其意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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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監控，以按情況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並非對本
集團內部監控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估本公司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
合理性；及

－ 為大華馬施雲獲取充足、適當的審計憑證，以便對整份綜合財務報表發表
意見。

大華馬施雲已分析羅兵咸報告的事宜，並考慮了以下需要於審計過程中處理
的審計風險：

(a) 有關按總額基準計算的收入的涉嫌錯誤陳述 － 羅兵咸對業務模式的意見
表明收入確認存在潛在會計問題。有關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
務的收入確認似乎不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下有關委託人與代理
人考量的總額基準確認標準。

(b) 有關披露關聯方交易的涉嫌遺漏 － 羅兵咸對本集團甄選分包商的標準╱
政策以及對客戶及供應商的定價策略的意見表明存在涉嫌關聯方交易。
涉嫌關聯方似乎無可能被識別，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適當入賬及披露。

(c) 有關收入存在及截止的涉嫌會計處理錯誤 － 調查結果表明，合約或安排
的商業條款可能在商業上並無理據。此外，羅兵咸就收入確認證明文件的
充足性的意見表明，收入確認存在潛在會計問題。有關於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5號所確認收入的存在及截止似乎涉嫌會計處理錯誤。

(d) 有關開發成本資本化的涉嫌會計處理錯誤 － 羅兵咸對商業可行性的意見
表明資本化開發成本可能存在錯誤陳述。將開發成本資本化似乎不符合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下的資本化標準。

除自管理層了解到羅兵咸所觀察得出的結果外，大華馬施雲已進行若干程序
確認對羅兵咸所觀察事項的了解：

(i) 審閱管理層所提供的有關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服
務成本及毛利明細；

(ii) 對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客戶及分包商以抽樣方式在互聯
網及公司搜索，以確定新註冊成立的合作方以及客戶與分包商之間的潛
在關係；

(iii) 審閱管理層向羅兵咸提供的合約及其他證明文件；及

(iv) 審閱提供予羅兵咸的相關交易的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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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馬施雲亦度身定制額外程序以處理有關審計風險，並在計劃會議上與審
核委員會進行溝通。

由於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為本集團的新業務，大華馬施雲必須
與內外各方討論以全面了解業務如何運作，然後對審計程序作出相應調整。大
華馬施雲所亦開展額外工作，作為形成其審核意見的基礎。大華馬施雲選擇的
樣本已涵蓋羅兵咸信函中提及的所有相關要點。

來自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的經審核總收入與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所披露的金額相同。大華馬施雲向本公司表示不反對對綜合財務報表的真實
及公平情況發表無保留意見。大華馬施雲已就羅兵咸於其辭任函中提出的事
宜作出合適的審計步驟，並信納已取得足夠合適的證據以證明其對綜合財務
報表的意見所依據的基準。

審核委員會之意見

本公司管理層已告知其董事會審核委員會，羅兵咸已對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
智能服務業務的收入確認基準提出關注，及管理層已重新評估工程服務業務
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按淨額基準進行的收入確認。

審核委員會認為，根據代理角色以淨額基準確認對本公司而言屬審慎合理，且
按淨額基準而非初步確認中的總額基準作出的調整為針對銷售交易會計處理
的不同。

除關鍵事項外，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與大華馬施雲討論羅兵咸辭任函中待解
決事項的審核程序。審核委員會認為，羅兵咸提出的該等具體事項已獲得充分
解決，工程服務業務及社區智能服務業務收入的會計處理屬恰當且符合適用
會計原則。

代表董事會
世茂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世壇

香港，2022年6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許世壇先生（主席）、葉明杰先
生（總裁）、曹士揚先生、蔡文為先生及劉羽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湯沸女士；以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簡麗娟女士、顧雲昌先生及周心怡女士。


